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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新后）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依据《公司法》等规定，已经向本次交易标的之一“大连中免友谊外供

免税品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发出了《股权转让通知书》，截止本公告日，尚未

收到该方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通知。公司将积极敦促该股东在股东

大会召开前出具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将

本公司持有的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阳友谊”）100%股权、沈阳

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友谊”）100%股权、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

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免友谊”）65%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关联法人大连友谊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谊集团”），评估价值为：辽阳友谊-30,954,591.61

元；沈阳友谊 7,717,349.08 元；中免友谊 24,092,321.03 元，股权转让价款总

计为 855,078.50元，目标公司欠公司债务合计人民币 366,412,215.41 元，由友

谊集团通过目标公司或友谊集团直接一次性支付给公司。 

公司将与友谊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副董事长杜善津先生为友谊集团副董事长；公司副总裁杨立斌先生

为友谊集团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友谊集团为

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副董事长

杜善津先生因在本次交易对方的关联企业任职，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在董事

会审议该议案时，杜善津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8-1号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8-1号 

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8-1号 

法定代表人：田益群 

注册资本：17,740.7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2423974934 

经营范围：商业贸易、酒店；免税商品、物资经销、服务业、为旅游项目开

发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屋开发、仓储、保税（以上只限有许可证的下属

企业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大连嘉威德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51%；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2%；大连阿大海产养殖有限

公司持股 17%。实际控制人为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 

2、历史沿革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58年大连海轮服务公司。1988年更名为大

连对外供应公司，1992 年经市第一商业局批准组建大连友谊集团公司，1993 年

经大连市体改委批准，大连友谊集团公司改为国有独资公司，大连市政府授权友

谊集团公司经营国有资产。同年，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了大连友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11 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3500万 A股股票，1997年 1月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 

2006年经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2005]116号文件批准，由大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大连

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公司股权历经几次变更，截止目前其出资

比例分别为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9,047.7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677.03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32%；大连阿大

海产养殖有限公司出资 3,015.92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7%。实际控制人为

大连嘉威德投资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杜善津 1,090.45 25.36 

2 田益群 1,090.45 25.36 

3 李润芳 105 2.44 

4 孙秋荣 105 2.44 

5 宋德礼 105 2.44 

6 丁正义 105 2.44 

7 杨立斌 96 2.23 

8 张桂香 96 2.23 

9 王同贵 96 2.23 

10 李永军 75.3 1.75 

11 孙锡娟 75.3 1.75 

12 徐庆连 75.3 1.75 

13 高文春 75.3 1.75 

14 刘亚丹 75.3 1.75 

15 姜广威 75.3 1.75 

16 陈烽 75.3 1.75 

17 刘建华 48 1.12 

18 于刚 128 2.98 

19 陈涛 74 1.72 

20 刘建民 72 1.67 

21 孙元坝 42 0.98 

22 戚克榛 40 0.93 

23 牟大为 40 0.93 

24 张华童 40 0.93 

25 郭永明 40 0.93 

26 孙传辉 30 0.7 

27 张斌 15 0.35 

28 张季 15 0.35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份额（万元） 出资比例（%） 

29 孔玉卉 15 0.35 

30 李兵 15 0.35 

31 孙健 15 0.35 

32 于忠纯 15 0.35 

33 王运贵 15 0.35 

34 于新龙 15 0.35 

35 林美喜 15 0.35 

36 曲经海 15 0.35 

37 王德坤 15 0.35 

38 邢盛臻 15 0.35 

39 于一楠 15 0.35 

40 邢海涛 15 0.35 

41 孙玉峰 15 0.35 

42 于小兵 15 0.35 

43 于进伟 15 0.35 

44 于桂玲 15 0.35 

45 李宪堂 15 0.35 

46 陈爱筠 15 0.35 

47 林晶 15 0.35 

48 王平 15 0.35 

合计 4,300 100 

 

3、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 

2015 年度（经审计）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6 月（未审计） 

总资产 9,629,160,860.26 9,528,312,443.87 

净资产 1,879,347,846.51 1,884,234,331.29 

营业收入 2,889,891,457.92 1,054,589,579.39 

净利润 -244,277,190.71 773,565.39 

4、关联关系说明 

本公司副董事长杜善津先生为友谊集团副董事长；公司副总裁杨立斌先生为

友谊集团董事，因此友谊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01月 16日 

注册地址：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斌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纺织服装及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销售；服装修补及日用品维修；广告发布代理服务；柜

台出租及写字间出租；物业服务；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奶粉）；肉、禽、蛋、水产品；烟草制品；停车场服务；咖啡厅；鞋和

皮革修理；钟表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辽阳友谊 100%股权。 

2、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1月 16日，是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3 年 1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收购辽阳京都购物

中心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该购物中心分为地上 9 层和地下 2 层，总建筑面积为

52,544.07 平方米，占地面积 7,304.60 平方米。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拥

有 36,876.79 平方米房产及 6,085.6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辽阳新世纪集团有

限公司拥有 15,667.28 平方米房产及 1,219.0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为此，公

司决定设立全资子公司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由其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并

对该项目进行装修改造和经营。该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5,000万人民币，所需资金

由公司自筹解决。 

辽阳友谊近三年不存在股权变动情况。 

3、股权和主要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辽阳友谊 100%股权。 

辽阳友谊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辽阳友谊主要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车辆及电子设备

等，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情况。公司不存在为辽阳友

谊提供担保、委托辽阳友谊理财的情况。辽阳友谊土地、房屋建筑物的基本情况

如下： 

辽阳友谊土地、房屋建筑位于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新云大街 73 号，土地使

用权面积 7,304.60 平方米；房屋改建于 2012 年 8 月，于 2014 年 8 月起改建、

装修陆续完工并部分对外试营业，设计用途为商业，分为地上 9 层和地下 2 层，

建筑面积 52,544.07平方米。 

该项目系公司收购取得，基本情况为：2013 年 1 月 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阳京都购物中心资产收购》的议案，公司

与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收购京都项目房

产及土地使用权。其中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拥有 36,876.79 平方米房产及

6,085.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1,000万元；辽

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拥有 15,667.28 平方米房产及 1,219.00 平方米的土地使

用权，该标的资产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000 万元。收购京都项目交易金额为

人民币 31,000万元。 

辽阳友谊于 2013 年 4 月获得《房屋所有权证》（辽市房权证辽市字第

03394349 号）；2013 年 11 月获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辽自国用（2013）第

1002003011号）。 

截止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2016年 7月 31日）该土地使用权价值及房屋建

筑物类资产账面原值 561,227,385.61 元，账面净值为 540,026,546.12 元；评估

原值 546,458,330.00元，评估净值 546,458,330.00元，净值增值 6,431,783.88

元,增值率 1.19%。 

本次交易评估增值率较低的原因： 

根据辽阳统计局发布的 2016 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 

①就业形势比较严竣。失业人数增加，城镇登记失业率达 3.9%，比同期高

0.54 个百分点，且 4 月份以来有上升态势；农民工找工作比以前难，且工资整

体水平降低。此外，工业企业用工明显减少，1-6月，规模以上工业平均用工人

数下降 3.2%。 



②工业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经济风向性指标下降。工业用电量 1-7月下

降 2.66%，为今年以来除 1-2 月份的最大降幅。产业结构造成的问题仍然突出，

短时间人难以有突破，化工、水泥、钢材等产能过剩产品市场需求不足，价格不

断下跌，辽化的主副产品产品价格均不同程度下降，辽化一些周边产品企业也受

到影响。7、8 月三年一次的大修两个月，都会对全市工业造成压力。钢材价格

在前 4个月环比上升的情况下，5-6月重拾降势，多数企业经营困难，采矿业矿

石和铁精粉的价差企业仍无利润空间，多数无主体矿山企业仍处停产状态。水泥

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严重，产能利用率很低。 

③投资后劲仍不足，前景不容乐观。上半年投资大幅下降，未来有效遏制下

降态势的可能性不大。企业投资的意愿不强，资金源不足，本年资金来源 169.7

亿元，同比下降 41.2%，其中：自筹资金同比下降 34.3%。在建的项目个数同比

减少 16%，其中亿元及以上建设项目个数减少 38.9%。 

④对外资的吸力严重下降。受辽宁在全国增速垫底的影响，对外资的吸力严

重下降，上半年，全市利用外资大幅下降，降幅高达 85.2%，已连续三个月没有

新增利用外资额。 

上述经济原因及辽宁省近年经济状况，加之辽阳市所属四线城市，使得房地

产业的去库存压力很大，造成辽阳市的房地产价格近年较低并有下降趋势。 

辽阳友谊所在地段商业建筑平均价格为 10,400元/平方米，本次交易的房屋

建筑面积为 52,544.07 平方米，评估值 546,458,330.00 元（评估价值包含土地

使用权价值），与区域内商业建筑的平均价格保持一致。 

辽阳友谊近三年交易评估情况：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2013]第 002

号），对辽阳京都商城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36,876.79 平方米房产及

6,085.6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2012年 11

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22,016.09 万元。 

根据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出具的《大连友谊（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元正评报字[2013]第 003

号），对辽阳新世纪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京都项目 15,667.28 平方米房产及

1,219.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本次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 2012年 11

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222.95 万元。 



上述评估价值合计 32,239.04 万元，本次评估价值为 54,645.83 万元，差额

为 22,406.79万元。差异的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在取得上述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后，

对房屋建筑物进行了改建及装修以适应商业发展需求，改建装修费用合计

23,514.11万元。 

辽阳友谊于 2014 年 8 月起改建、装修陆续完工并部分对外试营业。因开业

时间较晚，尚处于培育期；零售业市场持续低迷，零售门店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均

同比下降，辽阳友谊仍处于亏损状态；同时根据辽阳统计局发布的 2016 年上半

年经济形势分析，该城市受辽宁在全国增速垫底的影响，就业形势比较严竣，经

济下行压力较大，投资后劲仍不足，前景不容乐观。基于以上原因，公司拟转让

辽阳友谊商城。 

本次股权转让前辽阳友谊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即辽阳友谊应付公司

股东借款 373,912,215.41 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该借款由友谊集团

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随股权转让价款，由友谊集团通过目标

公司或友谊集团直接一次性支付给卖方。 

股东借款偿还时间早于股权过户时间，故上述股东借款的偿还不构成关联方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辽阳友谊以其位于辽阳市白塔区新运大街 73 号的房屋建筑物 52,544.07 ㎡

及所占用土地使用权 7,304.60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行进行抵

押，取得了 27,000万元额度，期限为 7年的长期借款，截止 2016 年 7月 31日，

借款已全部归还，解押手续正在办理中。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 

2015 年度（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7月 31 日/ 

2016 年 1-7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6,460,880.10 580,382,538.24 

负债总额 597,716,494.59 609,849,632.09 

应收款项总额 660,167.50 904,524.75 

或有事项实际的总额 0 0 

净资产 -11,255,614.49 -29,467,093.85 

营业收入 225,887,898.19 142,618,184.63 

营业利润 -29,195,351.81 -18,392,783.12 



净利润 -28,698,795.62 -18,211,47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616,268.53 317,461,028.05 

5、标的股权的审计与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与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

了审计与评估。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16]007561 号），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为

580,382,538.24 元，负债总额为  609,849,632.09 元，所有者权益为 

-29,467,093.85元。 

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根据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2016]第 141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评估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58,038.26万元，评估值58,050.43万元，评估增值12.17万元，

增值率0.02%。 

负债账面价值60,984.96万元，评估值61,145.89万元，评估增值160.93万元，

增值率0.26%。 

净资产账面价值-2,946.70 万元，评估值-3,095.46万元，评估减值-148.76

万元，减值率 5.05%。 

（1）辽阳友谊评估存在减值是由于存货及长期待摊费用的减值与固定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值相抵后产生。 

存货的减值是由于存货的毛利率过低，存货的评估价值=实际数量×不含税

售价×（1-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率-销售费用率-营业利润率×所得税率-营业利

润率×（1-所得税率）×r），评估过程中扣除相关的税费后使得评估单价下降，

造成存货减值。 

长期待摊费用的减值是由于长期待摊费用部分明细为装修费，而房屋的评估

是按照房屋在评估基准日的现状进行的，房屋的评估值中包含装修费，使得长期

待摊费用部分明细为装修费的评估值为零值，故造成长期待摊费用的减值。 



固定资产的增值是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与设备类资产评估值相抵后产生。房屋

建筑物评估采用市场法，即根据替代原则，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较近的三个交

易案例作为比较案例，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从

而确定待估房屋的评估值。公式如下：待估房地产价格（不含增值税）=比较案

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

素修正系数。由于比较案例价格为不包含增值税的房地合价，故房屋的评估值包

含土地的评估价值，造成房屋评估增值。设备类资产评估减值是由于设备近年的

重置价值下降和重置价值中不包含增值税造成。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值是由于评估过程中以会计科目为单位，对各评估减值科

目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适用税率相乘，计算确定各评估减值科目所形成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值是由于评估过程中以会计科目为单位，对各评估增值科

目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适用税率相乘，计算各评估增值所形成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计算确定各评估增值科目所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2）辽阳友谊持有的辽阳京都购物中心相关土地的评估方法、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与周边地块近期交易价格之间的差异。 

本次评估对土地的使用价值采用房地合一价值进行评估。房屋的评估值中包

含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即根据替代原则，选取近期同一供需圈内较近的三个交易

案例作为比较案例，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从而

确定待估房屋的评估值。公式如下：待估房地产价格（不含增值税）=比较案例

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

修正系数。由于比较案例价格为不包含增值税的房地合价，故房屋的评估值包含

土地的评估价值。 

辽阳市国土资源局招拍挂土地价格信息如下： 

项目名称 位置 交易时间 面积（公顷） 总价（万元） 
单价（元/

平方米） 
土地用途 

鸿飞房地 原市政 2016 年 5 月 2.7214 14,365.00 5,278.53 其他商服



产开发有

限公司地

产开发项

目 

府地块

（民主

路西、团

结街北） 

用地 

辽阳市欢

乐水上乐

园有限公

司 

铁凤路

西、昌平

街北 

2015 年 8 月 5.4923 4,120.00 750.14 

其他商服

用地 

大连万达

商业地产

股份有限

公司 

北临新

运大街、

东临太

子河西

路、西临

规划路、

南至用

地边界 

2015 年 7 月 4.8167 10,115.00 2,099.98 
其他商服

用地 

辽阳市国土资源局公开的招拍挂土地价格信息从 2015 年 7 月至评估基准日

仅上述三笔。 

本次评估的辽阳商城的房地合一的评估单价为 10,400.00 元/平方米。 

本次股权转让审计评估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同日公告。 

6、其他 

辽阳友谊欠公司借款人民币为 373,912,215.41 元，友谊集团同意以上目标

公司对公司的负债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随股权转让价款，由

友谊集团通过目标公司或友谊集团直接一次性支付给卖方。 

 

（二）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12月 06日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97号 

法定代表人：杨立斌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筹建（不得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沈阳友谊 100%股权。 



2、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沈阳友谊为公司于 2013年 12月 6日投资成立，目前尚在筹建期，未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 

沈阳友谊近三年不存在股权变动情况。 

3、股权和主要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沈阳友谊 100%股权。 

沈阳友谊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沈阳友谊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及应收账款。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抵

押、质押、担保情况。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公司不存在为沈

阳友谊提供担保、委托沈阳友谊理财的情况。 

4、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 

2015 年度（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7月 31 日/ 

2016 年 1-7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64,351.98 7,718,253.76 

负债总额 0 0 

应收款项总额 7,700,000.00 7,500,000.00 

或有事项实际的总额 0 0 

净资产 7,764,351.98 7,718,253.76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166,663.60 -46,098.22 

净利润 -1,166,663.60 -46,098.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865,862.48 154,984.84 

5、标的股权的审计与评估 

公司聘请了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与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

了审计与评估。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16]007560 号），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为



7,718,253.76元，负债总额为 0元，所有者权益为 7,718,253.76 元。 

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根据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2016]第 142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评估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771.82 万元，评估值 771.74 万元，评估减值 0.08 万元，减

值率 0.01%。 

负债账面价值 0.00万元，评估值 0.00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771.82 万元，评估值 771.74 万元，评估减值 0.08 万元，

减值率 0.01%。 

沈阳友谊评估存在减值是由于固定资产（电脑）的重置价值下降造成资产评

估减值。 

本次股权转让审计评估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同日公告。 

6、其他 

（1）沈阳友谊应收公司子公司沈阳友谊（铁西）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借款

7,500,000元，由公司先行代为偿还。 

（2）截至目前沈阳友谊仍处于筹建阶段的原因如下： 

①沈阳友谊原为公司为房地产项目沈阳友谊时代广场项目所设立的配套商

业服务企业，但截至目前沈阳商业、零售业市场持续低迷，同时沈阳友谊时代广

场项目目前处于主体封顶装修阶段，仍在建设中，故沈阳友谊开业暂搁置；沈阳

友谊时代广场商业建筑部分未来除公司自营外，不排除出租或出售的可能性； 

②根据一般商业企业的发展模式，筹建期要早于运营期，需在筹建期内对所

属地经济、人口结构、消费能力、同行业竞争等相关情况进行分析论证，以选取

适合本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经营定位。 

（3）本次转让的必要性： 

①沈阳当地商业零售业竞争激烈： 

沈阳友谊商城位于沈阳金廊商业区，据沈阳市政协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沈阳

市正常运营、建筑面积在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零售商业项目共有 206个,其中

位于市内五区的共有 154个，约占 75%，主要分布在中街、太原街、北市场、金

廊等繁华商业区，这些大型零售商业项目呈现出雷同化趋势。 

此外，航空、高铁、互联网等“井喷式”发展势头正快速改变着沈城的商业



格局和模式。高端消费者向北京、上海乃至欧美等国际一线品牌集聚的国家转移

购买力,大众消费者逐渐倾向于物美价廉的网络代购。“年中购”、“双 11”等沸

沸扬扬的网络节日,微商、电商等快速崛起,对实体店客源分流影响巨大。 

②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一直处于筹建期，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处于亏

损状态，进而拖累公司业绩。 

 

（三）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0月 17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91号 

法定代表人：李永军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大连港和大窑湾港外供免税品销售业务；预包装食品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收购***（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中免友谊 65%股权，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中免友谊 35%股权。 

风险提示：公司依据《公司法》等规定，已经向本次交易标的之一“大连中

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发出了《股权转让通知书》，截止本公

告日，尚未收到该方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通知。公司将积极敦促该

股东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出具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意见。 

2、历史沿革及最近三年股权变动情况 

1989年 9月 18日，大连免税品供应商店成立。 

1991年 10月 9日，大连对外供应总公司《关于大连外轮供应公司所属大连

免税品供应商店名称变更的批复》，同意变更为大连免税品供应公司； 

1992年 2月 29日，大连市第一商业局《关于成立大连免税品供应公司的批

复》，同意成立大连免税品供应公司； 

1997 年 7 月 31 日，成立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免税品供应商店； 

2008 年 3 月 5 日海关总署司（局）函《监管司关于大连友谊（集团）股份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1169.aspx


有限公司免税品供应商店更名的通知》，更名为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

司； 

2008年签订《股东协议书》，甲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5%），

乙方：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5%）； 

2008 年 10 月 17 日，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

司成立，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由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经营至今。 

中免友谊近三年不存在股权变动情况。 

3、股权和主要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中免友谊 65%股权。 

中免友谊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中免友谊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存货及固定资产。其中：存货主要包括伙食

船用品、包装箱、化妆品、休闲食品、烟酒饮料等产品，均为正常销售产品；固

定资产主要为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抵押、

质押、担保情况。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公司不存在为中免友

谊提供担保、委托中免友谊理财的情况。 

4、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截止 2015年 12 月 31日/ 

2015 年度（经审计） 

截止 2016年 7月 31 日/ 

2016 年 1-7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773,698.95 38,454,275.65 

负债总额 4,711,726.03 2,188,071.14 

应收款项总额 1,141,620.38 1,269,827.79 

或有事项实际的总额 0 0 

净资产 32,061,972.92 36,266,204.51 

营业收入 87,915,663.46 41,255,696.92 

营业利润 7,171,993.66 5,632,028.57 

净利润 5,341,712.12 4,204,23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383,280.33 -6,001,064.77 



5、标的股权的审计与评估 

公司聘请了具备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与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

了审计与评估。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

审字[2016]007538 号），截止 2016 年 7 月 31 日，标的公司资产总额为

38,454,275.65元，负债总额为 2,188,071.14元，所有者权益为 36,266,204.51

元。 

经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根据其出具的评估报告（元正评报字

[2016]第 140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6年 7月 31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3,845.43万元，评估值 3,925.31万元，评估增值 79.88万元，

增值率 2.08%。 

负债账面价值 218.81万元，评估值 218.81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3,626.62 万元，评估值 3,706.50 万元，评估增值 79.88

万元，增值率 2.20%。 

（1）被评估企业是对外轮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免税企业，受航运影响很大，

近年东北三省乃至大连市的经济情况很差，来港船只明显下降，使得中免友谊其

未来年度收益与风险不能合理地估计，本次评估未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由于难以收集到足够与被评估单位在管理、资产类型、生产规模、盈利状况

等类似的企业产权交易案例和上市公司，因此不宜采用市场法。 

被评估企业有完整的会计记录信息，申报的委估资产明确，可根据财务资料

和构建资料以及现场勘察核实；另外，经访谈和收集行业资料等途径调查了解，

除已申报资产、负债外，未有迹象表明存在显著的帐外可确指或不可确指的无形

资产。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选择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2）中免友谊的实物资产较少，主要是存货及设备类固定资产。由于存货

是供应外轮，毛利率较高使得存货的评估结果产生增值。设备类固定资产主要是

车辆及电子设备，由于科技的发展上述资产的更新换代较快，车辆及电子设备重

置价值下降，使得车辆的评估产生减值。 

本次股权转让审计评估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同日公告。 



6、其他 

（1）中免友谊不存在债权债务转移。 

（2）本次转让中免友谊的必要性如下： 

①中免友谊近四年一期营业收入占比、净利润占比如下： 

时间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 1-6月 

营业收入

（元） 
66,735,958.89 87,851,267.48 95,870,588.85 87,915,663.46 35,581,869.17 

营业收入

占比 
1.98% 2.42% 2.67% 3.15% 3.52% 

净利润

（元） 
7,520,955.48  7,399,237.88  8,034,033.52  5,341,712.12  3,788,150.04  

净利润占

比 
3.55% 3.18% 7.28% -- 15.90% 

由上表可见，中免友谊 2012 年度至 2016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占公司营业收

入比重较低，2012至 2014年度净利润占公司净利润比重较低，对公司业绩影响

不大。2015年度及 2016年上半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多数项目处于建设中，可确

认结转的收入同比下降，且 2015年度公司房地产业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故 2015

年度及 2016年上半年度数据不具备可比性； 

②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在商品采购及销售渠道方面与公司主营业

务中的传统零售业存在较大差异，货物采购受政策局限，不利于公司业务结构的

调整和整合； 

③中免友谊业务发展与对外贸易及航运服务行业关联较为紧密，今年以来，

大连对外贸易几近停滞，一般贸易、加工贸易或高新技术品的进出口额均全线下

滑，随着中国远洋和中国海运两大央企航运巨头重组后，将业务总部撤出天津和

大连，转向了上海和广州，大连航运行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以独立第三方审计、 评估结果为依据，双方在遵循自愿、

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确认。最终交易价格合计 855,078.50 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连友谊”或“卖方”） 

乙方：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买方”） 



上述双方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或“各方”。 

目标公司：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目标公司一”） 

          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目标公司二”） 

          大连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目标公司三”） 

鉴于： 

（1） 

A、目标公司一系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已全部由卖方实际缴付，卖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持有公

司 100%的股权； 

B、目标公司二系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已全部由卖方实际缴付，卖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持有公

司 100%的股权； 

C、目标公司三系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已全部由卖方和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占比 35%）实缴，卖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持有公司 65%的股权。 

（2）卖方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违反任

何中国法律、卖方之任何公司组织文件或卖方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合同、协

议或其他有约束力的文件，作为上市公司卖方已经取得其公司内部的所有同意及

批准，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的披露程序，卖方有权签署本协议。 

（3）按照本协议所述条款和条件，卖方自愿向买方转让，买方自愿向卖方

购买卖方持有的上述各目标公司的股权（下称：标的股权）。 

为此，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和法规之规定，经友

好协商达成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 

1、卖方同意根据本协议之条款和条件，一次性向买方转让其依法拥有的本

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且买方同意依该等条款、价格和条件受让前述标的股权。 

2、卖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按照协议约定准备并向登记机关递交所有变更

登记文件，同时卖方应按本协议的要求准备并向买方移交各目标公司全部文件和

款物，包括但不限于权证资料、合同文件、资产及其他相关款物，具体由双方制

作《财产及资料移交清单》并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同时各方应促使各目标公司准

备并就标的股权转让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双方共同指定一家专业机构出具审计报告或/及资产评估报告，经评估：

目标公司一 100%股权评估价值为-30,954,591.61元；目标公司二 100%股权评估

价值为 7,717,349.08 元；目标公司三 65%股权评估价值为 24,092,321.03 元，

以此为基础，经双方协商，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本协议第 2.1 款规定的股权转

让价款总计为人民币 855,078.50 元（“股权转让价款”）。 

2、在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买方向卖方一次性支付本协议项下标的

股权转让价款，在买方支付前述款项的当日，买卖双方及目标公司应配合向登记

机关办理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买卖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时，目标公司欠卖方借款人民币为

366,412,215.41 元，买方同意以上目标公司对卖方的前述负债于本协议生效后

五个工作日内随股权转让价款，由买方通过目标公司或买方直接一次性支付给卖

方。 

（三）股权转让的交接 

1、在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三（3）个工作日内，卖方应

依照各个目标公司《财产及资料移交清单》（附件），将目标公司的资产及清单、

权属证书、批准文件、财务报表、档案资料、印章印鉴、报批文件、建筑工程图

表、技术资产等移交给买方，买方应指定专人负责接受，并办理接收移交手续。 

2、卖方应在上述办理移交手续的期限内将目标公司的资产、控制权、管理

权等相应股权权益移交给买方，由买方对目标公司实施管理和控制。 

（四）税费 

1、就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及买方向卖方所付之款项，各方应分别缴纳中国法

律所规定的其各自应当缴纳的所有税款。 

2、交割日前因卖方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或者隐瞒有关涉税事实而产生的由

标的公司实际支付的税费，最终由卖方承担。 

（五）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交易完成后，若产生新的关联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积极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七、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目前零售业市场持续低迷，零售门店销售收入及毛利率均同比下降，且公司

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多年亏损，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一直处于筹建期，未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处于亏损状态，进而拖累公司业绩；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

限公司在商品采购及销售渠道方面与公司主营业务中的传统零售业存在较大差

异，不利于公司业务结构的调整和整合。因此公司拟转让上述三家子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利于减少公司亏损，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有助于

提升公司业绩，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本次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自愿、诚

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从年初至今，公司与关联方友谊集团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16,106.18万元（不含本次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1、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公司与友谊集团有于 2013 年 1 月 1 日续签了《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 承

租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8 号的 7.8.9 三层楼及其附属资产，租赁总面积

6767.83 平方米，该房屋作为大连友谊商城经营用房，租期 5 年，年租金

5,558,080.39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按合同支付友谊集团房屋租赁费 275.62万

元｡ 

2、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截至本公告日，友谊集团为公司提供经营借款 1,000万元，公司已支付利息

30.56万元。 

3、其他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友谊集团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公司 214,800 万元贷款提供

保证担保。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审阅了公司拟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此次向关联法人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辽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00%股权、沈阳友谊商城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免友谊外供免税品有限公司 65%

股权，旨在减少公司亏损，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利于实

现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所审议的《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有利于减少公司亏损，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有

助于提升公司业绩，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2、本次关联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确定的标的公司固执为定价依据，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关于标的公司股权评估事项的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事项选聘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该选聘结

果是经交易双方协商认可的，其选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该公司是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专业资产评估机构，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 

2、上述评估机构为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

评估机构与公司及交易对方及所涉各方均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

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 

3、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并遵循了市场通

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

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4、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

评估过程中选取了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状况相关的评估方法、实施了相应的评

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

的股权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评估事项中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所选聘评

估机构胜任所承担的评估工作；评估机构独立、所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

评估结论合理。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5、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6、审计报告； 

7、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9 月 26日 

 

 

 




